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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人权事务委员会结论性意见的后续行动报告[footnoteRef:2]* [2: 	*	委员会第一三九届会议(2023年10月9日至11月3日)通过。] 

		增编
		评价关于捷克的结论性意见的后续行动资料
结论性意见(第127届会议)：	CCPR/C/CZE/CO/4, 2019年11月1日
关于后续行动的段落：	第17、27和29段
从缔约国收到的资料：	CCPR/C/CZE/FCO/4, 2022年3月4日
从利益攸关方收到的资料：	合法性基金会－精神残疾问题宣传中心、精神卫生保健转型平台和Nevypusť duši, 2023年7月17日
委员会的评价：	第17段[B]、第27段[B]和第29段[C][B]
		第17段：种族歧视、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
	缔约国应加倍努力，根据《公约》第十九和第二十条以及委员会关于意见和表达自由的第34号一般性意见(2011年)，通过执法以及开展提高认识运动，打击种族歧视、仇恨言论以及煽动基于种族、族裔或宗教理由歧视或暴力侵害的行为。除其他外，缔约国应：
	(a)	采取切实措施防止仇恨言论，尤其是政治人物和高层国家官员的仇恨言论，明确地公开谴责此类言论，并加大力度解决网络上的仇恨言论问题；
	(b)	加强提高认识工作，并以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和对多样性的包容并重新审视和消除基于族裔或宗教的定型偏见为目的开展运动；
	(c)	对仇恨犯罪进行彻底调查，在适当情况下起诉犯罪嫌疑人，若罪名成立，施之以惩处并向受害者提供适当的补救；
	(d)	确保继续就解决仇恨犯罪问题向执法人员、法官和检察官提供适当培训，并就促进种族、族裔和宗教多样性向媒体工作人员提供适当培训。
		从缔约国收到的资料概述
(a)、(b)和(d)	2021年，政府通过了2021-2026年打击极端主义和仇恨的新概念，着重三个战略目标：(一) 通过执法合作和面向公众的提高认识活动保护罪行受害人；(二) 通过打击虚假信息、发现激进主义、防止暴力并发现执法部门、武装部队和公众中的极端分子保护民主；(三) 通过使犯罪者重新融入和防止累犯、使外国人融入社会以及通过教育和提高认识加强对民主的信任。该概念将在半年期行动计划中进一步完善。
	政府领导的反种族主义运动“众享之地――为相互理解创造空间”继续促进宽容、多样性、包容和参与。缔约国根据国家战略，继续促进包括罗姆人在内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融入社会。预防工作将着重关于仇恨犯罪和极端主义的公共信息；反对仇恨和打击虚假信息的战略宣传，包括由政治家进行宣传；限制资助虚假信息的渠道。合作努力将帮助应对网上的仇恨问题，重点将是在安全部队和武装部队以及拘留设施中预防和发现激进主义。
	将通过教育培养容忍、不歧视、媒体素养和改善信息学。未来几年将在学校教育的总框架中进一步加强教育。教育、青年和体育部及其专家组织将支持学校和教师日后改革学校的教学课程。学校将在专家的协助下改进调解和预防冲突的工作，应对欺凌和激进化问题，并确保有一个安全的环境。
(c)	缔约国提供了2018年至2020年仇恨犯罪的案件数量，包括被起诉、指控和定罪的人数。今后将与民间社会以及国家和国际专家合作，通过为执法当局提供方法指南以及培训和教育，并通过扩大关联数据的收集和统计证据，改进起诉工作。缔约国将为罪犯提供缓刑和重新融入社会的方案，特别以少年犯为重点。缓刑和调解事务处的工作人员还将在事务处的区域中心为仇恨犯罪受害者提供支持和咨询。这些工作人员则将接受定期培训加强专业知识。国家将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协助受害者并向他们提供财政支助。
		委员会的评价
[B]
	委员会注意到所提供的信息，包括2018年至2020年仇恨犯罪的数量，并欢迎通过2021-2026年打击极端主义和仇恨的新概念，同时还制定了确保将来落实新概念的半年期行动计划。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已制定加强保护受害者、防止仇恨和极端主义以及起诉仇恨犯罪的计划，但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料，说明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为打击种族歧视、仇恨言论以及煽动基于种族、族裔或宗教的歧视或暴力而采取的具体步骤和开展的活动，诸如向执法人员、法官、检察官和媒体工作者提供具体培训，也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料说明向歧视、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的受害者提供的任何补救。委员会要求进一步提供资料，说明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开展的具体活动，并提供具体资料，说明向受害者提供的任何补救。委员会还要求提供补充资料，说明新概念的践行情况、行动计划的通过情况、开展的活动及其产生的影响。
		第27段：精神病院内的约束措施
	委员会重申其建议，[footnoteRef:3] 即缔约国应立即采取措施废止精神病院及相关院所内使用封闭式约束床，建立一项独立的监测和报告制度，确保滥用行为得到有效的调查、起诉和制裁，并确保向受害者及其家人提供救济。 [3: 		CCPR/C/CZE/CO/3, 第14段。] 

		从缔约国收到的资料概述
	2022年以来，已经对保健服务的法律规定进行修订，以废止任何不包括在允许采用的医疗约束技术范围内的封闭式约束床。在向其他条约机构、特别是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对使用约束措施进行监测和报告的制度以及在卫生保健服务中建立的申诉制度。《卫生保健服务法》规定，只有在较为温和的手段不奏效以及无法避免对病患或其他人的生命、健康或安全造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才可使用约束措施。在每种情况下，都必须选择约束性最小但符合用途的手段。保健服务提供者必须在病患的病历和年度中央登记册中记录和说明每次使用约束措施的理由，同时记录每种约束措施的使用次数。2019年，发布了关于使用和记录约束措施的新导则。根据《卫生保健服务法》，病患可向提供者提出申诉。如果申诉人对结果不满意，则可向主管行政当局提出申诉。在行为不符合道德操守的情况下，还可向捷克医师协会或健康保险公司提出申诉。所有这些机构都独立于保健提供者。目前正在准备对该法进行修正，以加强病患的权利和申诉制度。该修正案将至迟于2022年底提交政府。病患也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损失，甚至可提起刑事诉讼。
		从利益攸关方收到的资料概述
		合法性基金会－精神残疾问题宣传中心、精神卫生保健转型平台和Nevypusť duši
	缔约国在废除精神病院及相关院所中的某些强制性做法(诸如使用笼床和网床)方面已取得进展。然而，尽管有这一禁令，并在2019年推出了关于使用约束措施的新导则，但约束措施的总体使用并没有显著减少。事实上，在以往依赖于使用网笼床的一些院所中，其他约束形式(例如药物约束、皮带和隔离室)的使用增加，在某些情况下几乎翻倍。一些院所采用了新的约束手段，包括将病患绑在椅子上，或者继续非法或长期使用约束措施。社会心理残疾者的证词表明，继政府报告采取新举措之后，他们的状况并没有改善，显示继续对他们使用严厉措施，或以此相威胁，诸如绑在床上、隔离或违背病患意愿给其服用精神药物。
	2018年和2019年，卫生部在17家精神卫生院所试行人权监测机制。之后只起草了一份简短的结论性报告，公布在该部网站上。然而，2022年，捷克一名人权活动者从院所取得个体监测报告。有一份报告描述了一名持续被绑在床上将近12年的病患。有关当局不曾对此进行正式调查，病患也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补救。政府没有为加强任何机构从事独立监测访问的能力而作出进一步努力。2019年至2022年，监察员办公室(也是国家防范机制)对精神病院和精神科进行了预防性访问。在五次此类访问中，发现与使用约束措施有关的虐待行为。《卫生保健服务法》规定的常规申诉机制被认为无效或无法为最脆弱的病患所使用，包括因残疾和(或)依赖他人而无法亲自提出正式申诉的人，或害怕保健提供者打击报复的人。
		委员会的评价
[B]
	委员会欢迎缔约国修订关于保健服务的法律条例，以废止封闭式约束床的使用，但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据称对其他约束形式的使用增加。委员会要求进一步提供这方面的资料，包括说明缔约国为解决其他约束形式的使用增加问题采取了哪些步骤。委员会欢迎缔约国提供资料，表示正在拟订《卫生保健服务法》修正案，要求提供这方面的补充资料，包括说明修正案是否已经颁布或计划何时颁布，并说明修正案是否会解决申诉机制无效或无法为特别脆弱的病患所使用的问题。委员会注意到关于申诉机制的资料，但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料说明对指称虐待的案件进行调查的情况。因此，委员会要求提供统计数据，说明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收到的关于虐待申诉的数量及其结果，包括对责任人进行的制裁以及向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补救的数量和类型。
		第29段：根据外国国民法实施羁押
	缔约国应：
	(a)	确保羁押仅作为最后手段采取，且可证明根据当事个人的情况，羁押是合理的、必要的且适度的；
	(b)	确保在实践当中切实采取羁押的替代做法；
	(c)	采取措施停止对所有儿童实施羁押，包括停止将儿童与其家人一道羁押；
	(d)	修订相关法规，以确保在年龄评估案件中按照国际标准对年轻人实行存疑从优。
		从缔约国收到的资料概述
(a)和(b)	《外国国民居留法》和《庇护法》明确规定，羁押外国人是最后手段，只有在必须使外国人履行义务时以及在无法有效采用替代做法时才可使用。在羁押之前，总是先考虑羁押的替代做法，诸如提供财政担保、报告居住地或警察到居住地进行检查，而且考虑个人情况。每份卷宗都必须保存所有评价，并且所有措施都必须有正当理由。当局在评估是否需要羁押外国人时采用的方法参考国家和国际标准，包括《公约》和委员会第35号一般性意见(2014年)。缔约国在资料中提供了2019年至2021年驱逐、羁押外国人和为其提供替代做法的数据。
(c)	对儿童和家庭的羁押则需遵守更为严格的绝对必要规则和例外规则。当局必须对所有替代做法都给予应有的考虑。只有基于国家安全或严重威胁公共秩序的理由才可羁押孤身未成年人，而且羁押必须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法律限定他们的羁押时间最长90天，而且当局要优先处理这些案件；任何长达90天的延续都要有正当理由。如果没有其他可能的照料(例如由居住在捷克的亲戚照料)，儿童与父母一起住在专门针对他们的需求设计的新设施中。该设施提供合适的住宿、营养、卫生保健、教育和适龄休闲活动，并尽可能以对儿童友好的方式设计，尽可能避免制度性限制措施。寻求庇护的儿童及其家人绝对不可羁押。缔约国在资料中提供了2017年至2021年拘留设施中的儿童人数方面的数据。
(d)	《外国国民居留法》规定，在无法确定外国人年龄的情况下，在法律上将其推定为未成年人，从而存疑从优。外国人可以被羁押，但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对其年龄进行评估。随后，如果证明未成年，则在大多数情况下释放未成年人，并将其转到专门的教育设施。如果外国人是成年人，则适用成年人制度，将羁押作为最后手段。内务部与监察员办公室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合作实施了一个试点项目，其中包括让儿童心理学家参与孤身未成年人的年龄评估。由于试点项目显示儿童心理学家供不应求，因此2022年正在试行一个新项目，让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者提供服务。
		委员会的评价
[C]
(a)、(b)和(c)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就羁押外国人(包括未成年人)的现行规则以及适用羁押替代做法所提供的资料，但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料，说明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为确保这些规则的实际适用而采取的步骤。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2019年至2021年期间，包括儿童在内的羁押人数增加，而羁押的替代做法大为减少。委员会重申其建议，并要求进一步提供资料，包括统计数据，说明评估年龄的程序及其处理时间。
[B]：(d)
	委员会欢迎缔约国提供资料，说明让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者参与年龄评估程序的试点项目，并注意到缔约国提供的关于未成年人法律推定的资料。然而，委员会感到关切的是，没有足够的资料说明本报告所述期间采取的这方面的步骤，而且事实是在孤身儿童的年龄评估结果出来之前，他们有可能继续被当作成年人羁押。委员会重申其在这方面的建议，并要求提供补充资料，说明在本报告所述期间采取的具体步骤。
建议采取的行动：应函告缔约国后续程序中止。所要求的资料应列入缔约国的下次定期报告。
应提交下次定期报告的时间：2026年(根据可预测的审议周期，将于2027年进行国别审议)。

				
[image: ]GE.23-21853 (C)	301123	041223	[image: recycle_Chinese]
2	GE.23-21853
GE.23-21853	3
image1.wmf

image2.gif




image3.png
i B S




